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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7年1月29日 

僑務委員會107年海外文化教學輔導計畫  

一、 計畫目的：為協助海外僑界辦理文化活動，推廣臺灣優質文化

及加強海外僑民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認識，爰配合海外各地僑校

（社、團）需求，輔導自聘文化教師辦理，或由本會遴派各類

文化教師前往支援教學。  

二、 辦理地區：中南美洲、亞洲、大洋洲及非洲等地。  

三、 指導單位：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 主辦單位：各地僑校（社、團）   

五、 輔導單位：本會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派有本會駐外人員之館處

，以及近年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積極配合之館處。各主辦單位依

本計畫規劃文化教學活動並提出申請，並由輔導單位初審、評

估及統整教學路線。  

六、 統籌單位：另為利跨轄區行程安排，同一國家倘有二點以上教

學需求，另設統籌單位，負責跨轄區之協調及彙整當地各點需

求送本會彙辦。  

七、 辦理時間：107年3月至11月。  

八、 辦理方式： 

（一） 中南美洲地區：主辦單位可採自聘教師方式辦理，至教學

期間總計達3週以上並需本會遴派教師者，則以遴派美加

地區文化種子教師前往教學為原則。  

（二） 亞洲及大洋洲地區：  

1. 主辦單位可採自聘教師方式辦理，至教學期間總計達3週

以上並需本會遴派教師者，則以遴派國內文化教師前往教

學為原則。  

2. 每個主辦單位須於教師教學期間開設文化種子教師班，參

與人數應至少10人，且不限於該申請單位教師，亦可邀請

同地區其他僑校老師或僑團幹部參加，以具教學熱忱及一

定專業能力者為原則，以培育當地文化種子教師。同一個

主辦單位教學期間1週以內者，至少開設文化種子教師班6

小時，教學需求每多1週，則多增加4小時（如教學需求4

週者，即須開設至少18小時之文化種子教師班），參訓名

單應建檔俾供日後運用，另須併成果資料報會供參。  

（三） 非洲地區：主辦單位可採自聘教師方式辦理，至教學期間

總計達3週以上並需本會遴派教師者，則以遴派國內文化

教師前往教學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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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申請程序（請詳附表1至7）：                                               

（一）本會遴派國內及海外教師部分：  

請各主辦單位詳實填妥107年遴派文化教師需求調查表（如

附表1-1至1-

4），送輔導單位。需求調查表上請分別以中、英文詳填輔

導單位及主辦單位名稱、負責人及聯絡人姓名、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及教材寄送名址以便連絡，電話及電傳號碼請

加註區域號碼(為應緊急情況之需，請提供24小時連絡電話)

。  

1. 由輔導單位統整之地區（輔導單位逕送本會）：  

(a)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緬甸、斐濟

、阿根廷、多明尼加、瓜地馬拉、厄瓜多、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及。  

(b) 經各輔導單位初審並填具教學評估表（附表2）

；  

(c) 若轄區內有2個以上僑團申請同一課程項目，需

銜接教學期程者，另填具文化教學路線彙整表（附表

3）。  

(d) 前揭表件請於107年2月15日前送本會核辦。  

2. 設有統籌單位之地區（由統籌單位彙送本會）：  

(a) 日本、韓國、越南、澳洲、紐西蘭、巴西、巴拉圭

、及南非。  

(b) 應依各相關輔導單位所送上開申請表件（附表1至3

），評估各申請案教學行程銜接合理性，經協調彙

整後，由統籌單位另填具文化教學路線彙整表（如

附表3）。  

(c) 前揭表件請於107年2月15日前送本會核辦。  

（二）自聘教師部分：  

前揭地區皆可採自聘教師辦理文化教學活動，如需經費補

助，請填列自聘文化教師教學調查表（如附表4）及自聘文

化教師履歷表（如附表5），並備齊相關活動企劃書，由輔

導單位核轉本會。申請案請於107年2月15日前送本會核辦

。  

十、 主辦單位配合事項：                                        

（一） 由本會遴派國內及海外文化教師者：  

1. 教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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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安排應本尊重教師之原則，並考量教師體能作合理

規劃，每週原則教學5～6天，各堂課間應有合理休息時間

，每日教學時間以不超過6節課（每節50分鐘）為原則；

如需延長教學時間，應先徵得教師同意。  

2. 課前聯繫  

（1） 遴派文化教師人選確定後，主辦單位務請儘早與

教師聯繫，俾依各地需求及教師專長，安排各項教學

計畫。  

（2） 教師抵達後，主辦單位應即邀集相關人員辦理課

前座談，以增進雙方溝通瞭解及加強教學效果。     

3. 學員招募：  

（1） 事前應充分宣傳以利招生，學員實際出席人數

與申請人數落差避免逾10人以上，以利教師規劃課程

。  

（2） 相關課程內容規劃設計係以5歲以上學員為教

學對象，主辦單位應避免招收5歲以下孩童，以免影

響班級秩序及教學進度（如確有幼稚園學童之教學需

求，應有當地幼教老師全程陪同協助）。  

（3） 開設在地文化種子教師培訓班（亞洲及大洋洲

）：鼓勵當地華文教師及僑團幹部參與課程，以培育

在地人才，教學規模詳前開第七項之（二）。  

4. 教材部分：  

（1） 主辦單位辦理文化教學所需教材（具），由本

會依教師教學計畫並視年度預算酌予購置及寄運。惟

不足部分應由主辦單位自行負擔；至當地可取得之材

料，務請於事前備妥。  

（2） 教材由本會購置提供，或由主辦單位自行採購

教材（本會將視活動規模及參與人數予以補助教材費

；若教材係於臺灣訂購，本會得協助寄運）。  

（3） 若由本會購置教材（具），原則上將以國際快

捷（EMS）寄送輔導單位或主辦單位，爰需求調查表

之教材收件者名址務請以電腦打字（或以中英文正楷

填寫清晰）。教材（具）寄運通關費用由主辦單位自

行負擔，並請儘速提取；若收件單位延誤取件，致產

生其他費用，亦由主辦單位自行負擔。  

5. 教師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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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單位須負擔教師教學期間（包含例假日）

之交通（含接送機）、膳宿事宜。  

（2） 教學地點、住宿地點及飲食應本安全、衛生及

舒適合宜之原則妥善規劃安排；宿舍可提供網路連結

尤佳。   

6. 教學場地及設備：  

教學環境以安靜、整潔、衛生、明亮、安全及寬敞為原則

，並有獨立授課空間，具備電腦、投影機及網路供教師運

用尤佳；另應於課前與教師確認所需設備及教具。  

（1） 民族舞蹈課程：練習場地以體育館、舞蹈教室

，或至少50平方公尺之室內寬敞無障礙空間為原則，

操場次佳；須備CD音響、喇叭及麥克風。  

（2） 民俗藝術及書法水墨畫課程：依學員人數配置足

夠課椅及大型方桌，設置專屬教室尤佳。事前請通知學

員自備剪刀、美工刀、筆洗桶或水桶、梅花盤或調色盤

、抹布等。 

（3） 民俗體育及龍獅國術課程：須空間寬敞，以體

育館或室內場地為原則，操場次佳；扯鈴場地高度至

少4公尺；練習時應備CD音響及麥克風。參加龍獅課

程之學員應全程參與，以達學習效果。另龍獅課程須

由主辦單位事前自行備妥大鼓等相關道具。  

7. 成果發表會：   

（1） 主辦單位於文化教學活動完成後，應辦理成果

發表，以展示教學成效。另可鼓勵結合當地活動辦理

，以增進活動效益。  

（2） 教學前請先安排教師實地瞭解成果發表會場地

，以利規劃展演節目。  

（3） 若未辦理成果發表會，應於教學評量表上敘明

原因，並具體說明未來將以何種形式呈現此次教學成

果。  

8. 成果結報（由輔導單位報會）：  

請主辦單位確實填寫教學評量表（附表6），經由輔導單

位送本會。  

9. 文宣作業：  

（1） 配合輔導單位適時對外宣傳本項文化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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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文宣效果。  

（2） 辦理文化教學活動及教學成果展示時，可適度

結合當地重要節慶及主流社會之活動，藉以提高中華民

國臺灣能見度，以擴大效益。   

（3） 應於活動場地、成果發表會及相關文宣資料中

，明顯標示本會會徽(Logo)或會銜，並明列本會為指導

單位或贊助單位。    

（二）自聘文化教師者：  

活動辦理結束後，請主辦單位確實填寫文化教學活動成果

報告表（如附表7），經由輔導單位送本會。   

十一、 輔導單位配合事項：                                      

（一） 評估作業：  

輔導單位應確實評估主辦單位之各項條件，包含主辦單位

之代表性、辦理計畫之妥適性，如整體經濟效益、學員人

數、教學天數，教學場地設施完善性、教師食宿安排妥適

性、教師接送、當地治安條件，以及文化種子教師培訓班

之規劃（亞洲及大洋洲）等，經評估具有主辦及接待能力

者，始將申請案核轉本會辦理。本會將參考主辦單位歷年

辦理情形及輔導單位評估意見核辦。如學員人數過少，或教

學期程過短，建議主辦單位以自聘教師方式辦理。  

（二） 教學行程安排：  

倘轄區內有2個以上僑校（社、團）申請同一課程項目，

請妥為協調安排銜接巡迴教學期程。另教學行程請按照各

國簽證規定，於有效期限內妥為安排。  

（三） 課前聯繫： 

遴派文化教師人選確定後，輔導單位應將相關資料轉知

主辦單位，並請其儘早與教師聯繫，以依各地需求及教

師專長，安排各項教學計畫。  

（四） 教材部分：  

1. 請加強督導主辦單位教材保管及運用情況，以列入來年

遴派教師或支援教材之參考。  

2. 應請主辦單位詳列已有教材種類、數量及課程確實參與

人數，以避免教材重複購置或資源分配不均。  

3. 促請主辦單位儘速提領本會所提供教材，並先清點數量

，課前切勿拆封使用，以免影響教學。  

4. 本會購置教材係為教學之用，倘發現主辦單位未妥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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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轉讓或轉賣），請協輔限期改善，否則本會將逕

取消次年申請資格。  

（五） 教師接待：  

應於辦理前確認主辦單位對於教師接待規劃之合宜性，辦

理期間亦應保持關注，如教師反應環境不佳或接待不合理

等情事，應督促主辦單位立即改善。  

（六） 成果發表會：  

應協導主辦單位於文化教學活動完成後，辦理成果發表，

以展示教學成效。  

（七） 成果結報：  

輔導單位務請於活動結束後15日內彙報文化教學過程及成

果發表會辦理情形（含照片、剪報等），併請主辦單位確

實填送教學評量表或成果報告表（附表6、7）核轉本會；

如有重大教學成果或文宣績效則請隨時彙報。  

（八） 其他：  

1. 為善用政府資源，輔導單位應協導主辦單位將研習機會

適度擴及主辦單位以外之團體或與鄰近地區合併辦理。  

2. 教學活動舉辦前，如發生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重大天然

災害或政局動盪等，宜評估是否影響教學，並考量教師

與學員之人身安全，若明顯不宜辦理，請儘速報本會核

辦。  

3. 舉辦日期、規模、各項條件如有變動，或教材提供、教

師教學、食宿接待、接送機等事項無法順利安排，應儘

速通知本會，以憑因應。    

十二、 其他重要事項：                                         

（一） 經費： 

1. 採自聘教師方式向本會申請補助者，將依本會「補助海外

華僑團體辦理社教活動經費評分基準表」評量結果酌予補

助。  

2. 由本會遴派教師者，本會則負擔遴派文化教師之教學津貼

、巡迴往返經濟艙機票、當地內陸班機、投保公務人員因

公赴國外出差綜合保險等費用，並視預算酌予購贈教材；

另原則上不再提供主辦單位經費補助。  

（二） 申請教師人數：同項課程於同一教學期間以申請1名文化

教師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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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程銜接：若1名文化教師支援2個以上教學單位，統籌

單位與輔導單位應協調教學日程，並依序銜接，交通日程

以不超過2天為原則，並請輔導前後2站主辦單位相互協調

銜接期間教師之膳宿及交通等接待事宜。  

（四） 教學期程：請輔導單位協助主辦單位妥為訂定教學日期

及地點，並考量簽證效期等因素規劃教學日數。另因本會

遴派教師多為國內現職教師，爰巡迴教學天數以20天至30

天為宜；惟若情況特殊，本會將專案考量。  

（五） 簽證事宜：輔導單位及主辦單位須協助本會辦理教師簽

證事宜。  

 

 

 

 


